区文广新局关于2018年部门预算

情况的说明

一、清新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基本情况及主要职能

 1、基本情况：清远市清新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为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与区委宣传部合署办公。

  2．主要职能。

（1）、协调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结构和布局；指导群众文化、未成年人文化和老年人文化工作；指导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站）、文艺团体的建设；组织、指导、协调全区性重大文化活动，指导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管理、协调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协调指导艺术创作、艺术生产、文化艺术教育和文化科研工作；监督艺术考级活动。指导全区公共图书馆、文物、博物馆事业；指导、管理文物保护工作；组织、协调全区文物保护和考古项目的实施；管理、协调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和古籍保护工作；协调解决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参与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协调重大宣传任务，指导、监管广播电视宣传和播出工作；审核广播电视节目设置；组织指导本区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工作；组织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无线覆盖等公共服务重点工程建设，指导、监管广播电视系统安全播出、技术保障工作；拟订广播电视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以及重大治安、消防突发事件的处理和应急预案。承担卫星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使用的审核和监管工作；指导和组织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和其他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2）、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关于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和体育方面的市场管理法律、法规；拟订区级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和体育方面的市场管理规定；负责对全区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和体育方面的市场经营项目总量、布局、结构等进行宏观调控；指导和监督全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监管全区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和体育等市场经营项目的审核、审批工作；对全区从事演艺活动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制作、出版活动和体育健身活动的民办机构进行监管；监督管理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活动；负责受理和协调解决市场投诉；承担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监管动漫、图书、报纸、期刊、电子音像出版活动，监管新闻单位记者证及驻清新记者站；承担出版物的印刷、复制、发行监管工作；承担全区音像制品的零售、出租和放映的监管工作；指导和组织实施农家书屋、社区书屋工程；贯彻落实著作权管理、保护、使用和版权产业的政策；组织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承担网络数字出版的行业管理工作；组织对本区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的审读及舆情分析，监督出版物质量；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调解著作权纠纷；承担区“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3）、组织实施全区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实施；建立和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推进体育公共服务；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健身气功活动；负责管理和指导各行业体育协会和各单项体育协会；协助上级体育部门组织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等级申报、考核审批工作及游泳救生员的培训与管理。

（4）、负责全区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和体育等方面市场管理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相关的监督检查　　　              

2．机构情况：我局内设3个股（室）,一个直属执法机构和4个财政全额核拨事业单位。

 3．人员情况：2018年在职行政编制人员15人，在职14人；事业编制人员14人，在职12人。

二、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1、2018年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表收入总计589.23万元，支出总计589.23万元。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分类如下：1、基本支出493.56万元；2、项目支出95.68万元。按功能类别分类如下：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02.44万元；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26万元；3、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86.01万元；4、住房保障支出84.74万元；5教育支出4.78万元。
2、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详见《区文广新局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与上年预算对比说明》
